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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行政訴訟程序第三人參加訴訟之相關權益 

蕭圓錚 

有關大陸行政訴訟程序，當專利無效宣告案經復審委員會做出決定後，不服決定的

一方可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，而另一方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請或由人

民法院通知參加訴訟，復審委員會則列為被告。 

根據大陸行政訴訟法第 27 條規定，與提起訴訟的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係的第三人

均可列入當事人參加訴訟。在第三人被通知參加訴訟後，並非一定要參加訴訟或者提出

意見，但通常第三人是無效宣告決定的受益者，在某種程度上是與復審委員會的觀點一

致，如果參加訴訟，則可在訴訟中提出意見，同時可協助復審委員會做好相應之答辯工

作，將有利於案件之勝訴；如果不參加，一旦復審委員會所表示的意見若對關鍵問題有

任何遺漏或表達不夠充分，則對第三人在訴訟的判決結果影響必定是存在的；第三人可

在開庭時或者開庭前提出意見表示，或者由法院通知在規定的期限內進行意見陳述。 

第三人可以在收到參加訴訟的通知後，對人民法院發出回執，表示是否參加訴訟，

且不論第三人是否參加訴訟，人民法院的開庭通知仍會寄給第三人。若第三人為台灣的

法人或自然人要出席開庭，則必須在開庭或法定期限內提供經過公證認證的代理人委託

書，若為法人必須另提出經過公證認證的法人地位證明文件。 

行政訴訟通常分為兩審程序，一審約為 6-12 個月，二審通常約為 3 個月，由於知識

產權案件的特殊性，有時審理時間會更長，視法官的水平而定。 

對於以上的行政訴訟程序，人民法院並不是十分嚴格規範，要如何處理相關事宜還

是要根據具體案件情況而定。 

 


